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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前三季度浙江省电力行业
节能减排情况
今年前三季度,浙江省电力行业节能减排工作进一步取得新成效。
一、电网企业节能减排情况

前三季度，浙江电网综合线损率为2.87%，同比上升0.23个百分点。全网消纳可再生能源发电电量252.9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35.31%，其中水电电量220.5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29.3%；风电电量15.7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46.8%；光伏发电电量16.7亿千瓦时，同比增长193.1%。
前三季度我省消纳可再生能源电量节约标煤736万吨，减排二氧化硫16.5万吨，减排氮氧化物2.8万吨。
二、燃煤发电企业节能降耗情况

（一）燃煤机组利用小时数及发电负荷率情况

上半年，浙江省统调常规燃煤机组平均发电利用小时数3340小时；平均发电负荷率68.5%，同比下降1.5个百分点。百万千瓦级、60万千瓦级、30万千瓦级发电机组平均发电利用小时分别为3639、3231、2870。
（二）燃煤机组供电煤耗情况

前三季度，浙江省统调燃煤机组共耗用标煤近4130万吨，平均供电煤耗299.38克/千瓦时，同比下降2.2克/千瓦时。百万千瓦级、60万千瓦级、30万千瓦级、30万千瓦以下发电机组平均供电煤耗分别为286.59克/千瓦时、303.09克/千瓦时、313.76克/千瓦时、342.46克/千瓦时。

前三季度，百万千瓦级机组中，供电煤耗最低的是国电北仑第三发电厂#3机组，仅为278.38克/千瓦时；最高的是华润苍南电厂#2机组，为294.7克/千瓦时。60万千瓦级机组中，供电煤耗最低的是华能长兴电厂#2机组，为278.84克/千瓦时；最高的是国华宁海电厂#3机组，为323.81克/千瓦时。30万千瓦级机组中，供电煤耗最低的是浙能滨海热电厂#1、#2机组，为280.18克/千瓦时；最高的是国华舟山电厂#3机组，为330.82克/千瓦时。
（三）燃煤机组厂用电率情况

前三季度，浙江省统调燃煤机组平均厂用电率4.97%，同比增长0.14个百分点。百万千瓦级、60万千瓦级、30万千瓦级、30万千瓦以下发电机组平均厂用电率分别为4.17%、4.88%、6.11%、9.69%。
前三季度，百万千瓦级机组中，厂用电率最低的是华能玉环电厂#2机组，为2.90%；最高的是国华宁海电厂#5机组，为5.45%。60万千瓦级机组中，厂用电率最低的是大唐乌沙山电厂#2、#3机组，为3。27%；最高的是国华宁海电厂#2机组，为6.34%。30万千瓦级机组中，厂用电率最低的是浙能绍兴滨海热电厂#1、2#机组，为4.51%；最高的是浙能温州特鲁莱电厂#3机组，为9.29%。
三、燃煤发电企业主要污染物减排情况

（一）燃煤机组二氧化硫排放情况
前三季度，省统调燃煤机组共排放二氧化硫11904吨，脱除二氧化硫530304吨，平均脱硫效率为97.76%，脱硫设施投运率99.93%（除巨化热电厂外，其他发电企业脱硫设施投运率均达到100%）。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为26.35毫克/标方，同比下降40.67%，平均水平已达到超低排放标准（35毫克/标方）。
    浙能、华能、国华、国电、大唐、华润、台塑、巨化各集团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26.46毫克/标方、19.97毫克/标方、17.78毫克/标方、41.24毫克/标方、18.74毫克/标方、26.97毫克/标方、14.45毫克/标方、94.21毫克/标方。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最低的是国华舟山电厂#4机组，仅为3.12毫克/标方；最高的是巨化热电厂#6、#7机组，为111.5毫克/标方。

（二）燃煤机组氮氧化物排放情况
前三季度，省统调燃煤机组共排放氮氧化物19878吨，脱除氮氧化物98330吨，平均脱硝效率为81.65%，脱硝设施平均投运率为99.79%。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为43.24毫克/标方，同比下降26.65% ，平均水平已达到超低排放标准（50毫克/标方）。
浙能、华能、国华、国电、大唐、华润、台塑、巨化各集团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40.68毫克/标方、40.12毫克/标方、42.02毫克/标方、56.17毫克/标方、33.96毫克/标方、41.03毫克/标方、57.95毫克/标方、112.88毫克/标方。氮氧化物平均排放浓度最低的是大唐乌沙山电厂#3机组，仅为17.52毫克/标方；最高的是巨化热电厂#8机组，为130.54毫克/标方。
（三）燃煤机组烟尘排放情况
前三季度，省统调燃煤机组共排放烟尘2013吨，脱除烟尘3187118吨，平均除尘效率为99.94%。烟尘平均排放浓度为4.55毫克/标方，同比下降34.4%，平均水平已达到超低排放标准（5毫克/标方）。
浙能、华能、国华、国电、大唐、华润、台塑、巨化各集团二氧化硫平均排放浓度分别为4.21毫克/标方、3.41毫克/标方、6.12毫克/标方、5.35毫克/标方、3.61毫克/标方、3.6毫克/标方、6.52毫克/标方、10.36毫克/标方。烟尘平均排放浓度最低的是浙能乐清电厂#2机组，仅为0.55毫克/标方；最高的是浙能温州特鲁莱电厂#3机组，为16.23毫克/标方。
四、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改造情况

截止9月底，浙江省统调76台燃煤机组中已有46台完成超低排放改造，容量占比为72.64%。今年计划完成改造的18台大型燃煤机组中，已有11台完成改造，分别是浙能嘉兴电厂2#、浙能乐清电厂4#、浙能兰溪电厂2#、浙能台州电厂9#、浙能长兴电厂2#、浙能温州电厂6#、华润苍南电厂2#、大唐乌沙山电厂1#、国华宁海电厂1#、华能玉环电厂1#、浙能北仑5#机组，其中华能玉环电厂1#、浙能北仑5#机组提前完成了改造任务（原计划要求年底前完成）。
五、需要关注的有关问题
前三季度，全省统调燃煤机组平均发电负荷率下降1.5个百分点，平均厂用电率同比上升0.14个百分点。平均发电负荷率的降幅较上半年虽然有明显缩小，但是部分机组长时间处于低负荷运行状态的情况仍然存在，不仅直接导致煤耗增加，而且导致部分环保设备不能有效投入运行，减排效果受到较大影响。

报送：国家能源局，浙江省政府办公厅，省发改委（能源局），省经信委，省环保厅，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，各发电集团及有关电力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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